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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保税首征期申报税额 66.6 亿 

税制体系完善尚需时间 
 

国家税务总局 2018 年 5 月 10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，在 4 月 1 日-18 日的环境保护

税首个纳税申报期内，全国共有 24.46 万户纳税人完成环保税纳税申报，共计申

报应纳税额 66.6 亿元，扣减申报减免税额 22 亿元，实际应征税额 44.6 亿元。环

境保护税首次征期结束，标志着环境保护费税制度转移平稳落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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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 年 1 月 1 日起《中国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》

正式实施。在税法实施前后，中央和地方相继出台

了一系列相关法律政策，在原有排污收费制度基础

上进一步明确环境保护税的税制体系。随着税制特

征的逐渐明朗以及环境保护税首个纳税申报期结束，

企业税负分析、税收收入归属模式、征管环节的改

进和精细化或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需关注的问题。 

首征期税额与同期排污费相比平稳增长 

环境保护税首征期的实际应征税额为 44.6 亿元，同

2017 年一季度排污费征收情况相比平稳增长；申报

减免税额较去年同期排污费减征额有较大幅度提高，

减免税优惠惠及约 3.5 万户，占总纳税人的 7.8%；

占申报应纳税额（66.6 亿元）的 33%。 

对企业税负的讨论是环境保护税实施前的热点。从

首征期情况来看，环境保护税的实施一定程度上增

加了企业总体税负负担，在推动企业加大污染治理，

减少污染物排放方面取得成效。根据环境保护税法，

企业排放应税大气污染物或水污染物浓度值低于国

家和地方规定排放标准可以享

受减税优惠，若低于规定标准

30%，减按 75%征税；若低于规

定标准 50%，减按 50%征税。 

短期来看，环境保护税征收会增

加企业整体税负。但环境保护税

旨在刺激污染行为改变，税率会

随着环境质量标准和治理边际

成本不断调整，企业会更加注重绿色低碳技术创新

和污染治理投入，税基长期来看应逐渐缩小，整体

税负变化趋势值得长期跟踪和分析。 

地方探索不同税收归属模式 

考虑到环境治理责任在地方，环境保护税被定位为

地方税，税收收入全部归属地方，纳入一般公共预

算管理。在省、市、县三级财政的归属划分则由各省

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根据自身情况决定。部分省份已

经公布了归属方案（见表），税收收入归属模式具有

多样性。 

不同模式选择背后的依据是什么？不同归属模式会

产生哪些不同的环境保护税实施和征管效果？将环

境保护税收入纳入地方一般公共预算后，如何确保

地方环境保护支出的稳定增长，使其能够支撑日益

严峻的地方环境治理形势？这些问题都值得研究和

分析。（见下表） 

表：部分省份环境保护税税收收入归属方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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征管体系的技术细节尚待完善 

环境保护税以应税污染物排放量为征税指标，由于

专业性强，征管体系是环境保护税税制平稳有效实

施的关键。环境保护税法公布之后，税务、财政和环

保等部门在环保税征管的机制衔接、信息共享等方

面做了大量的工作。 

2017 年 7 月 31 日，国家税务总局、环境保护局正式

签署《环境保护税征管协作机制备忘录》，建立环境

保护税征管协作机制强化部门合作，明确职责分工。

国家税务总局于 2018 年 1 月 27 日正式发布《环境

保护税纳税申报表》，简化纳税人申报缴税流程。各

个地区的地税部门和环保部门也都相继签署《环境

保护税征管协作机制备忘录》。基础税源数据库、环

境保护税网报系统、地税部门与环保部门数据传输

专线以及省级环境保护税涉税信息共享平台等建设

和运行保证了首个征期的顺利完成。此外，地方大

规模开展针对纳税企业和征管人员有关环保税相关

知识，申报缴税流程等方面的培训工作。 

环境保护税征管体制机制初步建立，随着税制不断

完善和征管工作推进，很多技术细节需要完善，包

括强化在税源监控、纳税评估和税务稽查等方面的

科学性和精细化。 

环境保护税税制研究还涉及到很多方面，如税目扩

展、税率调整、税收实施对社会经济的影响、如何保

障地方环保支出来源等。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，

实现绿色低碳转型的主要经济政策之一，环境保护

税的税制体系构建不是一蹴而就的，需要在不断实

践和研究中总结经验和教训，循序渐进逐步完善。 

 

（作者杨鹂是绿色创新发展中心项目主任/高级分析师，主

要负责能源经济分析等方面的研究工作。她 2014 于年取得

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人口、资源与经济学博士。） 

绿色创新发展中心 是专注绿色低碳发展的战略咨询机构，关注宏观气候政策、城市绿色低

碳转型、绿色经济政策、行为减排领域的研究、咨询和交流。致力于通过跨学科、系统性、

实证性的政策研究、梳理、比较和评估，推动低碳环境政策的精细化，可实施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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